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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知识产权领域以专用信用报告代替
无违法违规证明的实施方案 ​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减轻经营主体负担，优化营商

环境，结合我县知识产权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​

一、总体要求 ​

（一）指导思想 ​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“信用赋能、便捷

高效、精准监管”原则，通过专用信用报告替代无违法违规证明，

实现“数据多跑路、主体少跑腿”，强化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

效能。 ​

（二）工作目标 ​
建成知识产权领域专用信用报告服务体系，实现信息归集全

覆盖、报告获取便捷化、核验应用常态化；在行政服务等场景全

面替代无违法违规证明，提升知识产权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。

二、实施内容 ​



（一）替代范围与适用场景 ​
适用对象：本县行政区域内从事知识产权活动的法人、非法

人组织及个体工商户，涵盖专利、商标、地理标志等全领域市场

主体，包括外地主体在本县的知识产权相关经营活动证明需求。

（二）规范报告服务与管理 ​
报告获取：依托 “信用中国（甘肃）” 网站及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开通线上线下双渠道服务。线上实现 24 小时

自助查询、免费下载；线下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自助终端，提供

人工协助，报告附带唯一核验码供第三方验证。

信息归集：建立知识产权信用信息归集目录，整合专利商标

登记、行政处罚、代理机构监管、信用承诺履行等数据，每周同

步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。 ​

​ （三）强化报告应用与监管衔接 ​
强制替代与自愿选择结合：行政机关在审批、监管中必须认

可专用信用报告，不得要求额外提供证明；鼓励市场主体在商务

活动中主动应用报告。 ​

分级分类监管联动：将报告信用状况与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结合，对信用良好主体降低抽查频次，对存在失信记录的加

大核查力度，实现“守信激励、失信约束”。

跨部门协同：与发改、金融、商务等部门建立报告互认机制，

将知识产权信用信息纳入联合惩戒体系，解决失信行为“易地复

发”问题。 ​

三、保障措施 ​

成立专项工作组，由县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牵头，联



合发改、政务数据管理等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，协调解决实

施中的问题。强化数据安全防护，严防信息泄露、篡改，确保报

告真实可靠。通过现场宣传、本地媒体等渠道，向市场主体宣传

替代政策及操作流程，及时发布典型案例，营造诚信营商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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